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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永政复决字〔2024〕140 号

申请人：阳某某

被申请人：道县人民政府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的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《10 号补偿决定》）不服，于 2024

年 6 月 24 日向本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复议机关依法于

2024 年 7 月 1 日受理，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。本案现审理终结。

复议请求：撤销《10 号补偿决定》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申请人案涉房屋所在土地属于国有土地，

被申请人对此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。1997 年 9 月 17 日，道

县寿雁镇人民政府与原道县寿雁镇万家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

《关于征收万家村旱地、荒山协议》，其中明确指出：为了推

动寿雁镇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根据县委、县政府的决定，从寿雁

加油站到富塘乡奥湘水泥厂修建寿富大道。按照有关政策规定，

经寿富大道建设工程指挥部与万家村村支部、村委会等协商，

特签订该征收协议，征收地点为寿雁镇万家村，征收范围为寿

富大道万家段两侧各 25 米开发用地，且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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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法律效力。由此可知，上述征收范围内土地的性质已经变

为国有土地。

之后，申请人及其儿子欧阳某某为了家庭的居住生活，遂

向寿雁镇人民政府申请购买了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的案涉土

地，并向寿雁镇人民政府交纳了对应的土地出让费用，且原道

县规划建设局于 2008 年 1 月 14 日向申请人颁发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编号：20080114XXX），该证是

当时城市规划区内，经城市规划区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许可用

地的法律凭证。同时，也正是基于上述情况，申请人及其儿子

欧阳某某才会在案涉土地上面进行建设，且从案涉房屋建设完

成至今，申请人及其家人一直在此居住。

二、被申请人通过集体土地征收的程序对申请人的案涉房

屋实施了征收，并作出《10 号补偿决定》，不仅存在严重的程

序违法，亦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。被申请人发布的征收公

告，是针对征收范围内集体土地的征收作出的，而申请人的案

涉房屋所在土地虽然位于征收公告的征收范围内，但是申请人

的案涉房屋所在土地属于国有土地，被申请人作为征收人，在

针对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时，应当适用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
收与补偿条例》《湖南省实施<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>

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但是，《10 号决定书》却明确指出：“根

据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第二十九

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本府依法作出征收补偿安置决定如下。”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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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可知，被申请人不仅通过集体土地征收的程序对申请人的案

涉房屋实施了征收，还作出了案涉决定书。因此，被申请人的

上述行为，不仅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，亦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

错误。

三、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十七条、

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一条之规定，针对申请人的案涉房屋，征收

补偿包括：房屋价值补偿、搬迁补偿、临时安置补偿、补助和

奖励。同时申请人既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，也可以选择货币

补偿，且货币补偿的价格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。

四、申请人虽然向被申请人申请了听证，但是被申请人却

频频打断申请人的发言，拒绝听取申请人的意见。被申请人的

上述行为，使听证会流于形式，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0 号补偿决定》在事实认定

方面、程序方面和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错误，严重损害

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应当予以撤销。请复议机关纠正被申请人

的行政行为，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申请人案涉房屋所在土地属于集体土地，

不属于国有土地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正确。申请人提供的《关

于征收万家村旱地、荒山协议》，首先，该协议系复印件，且

征收单位系寿雁镇人民政府，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土地征收实施主体为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，寿雁镇人民政府为镇政府，无权征收土地；其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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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协议的补偿办法中征收的旱地、林地、荒山的数量以及相应

的补偿金额均为空白，镇政府是否实际征收以及是否依法履行

安置补偿义务的事实不清；再则，上述土地的征收未经相应的

有批准权的机关批准，也未办理相应的土地性质变更手续，且

申请人的房屋于 2007 年底申请补办建房手续，2008 年 1 月 21

日原道县国土资源局颁发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权

证》（道集用〔2007）第 3816XXX 号)，地类为农村宅基地，土

地性质为集体土地。综上，申请人认为其案涉房屋所在土地为

国有土地不成立，案涉土地仍为集体土地，被申请人认定事实

正确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0 号补偿决定》认定事实清楚、程

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。经征收部门调查核实，申请人被征收

的房屋位于寿雁镇某某村 4 组寿富大道北侧，在征收红线范围

内。为确定其房屋的面积及结构，征收部门聘请了永华（湖南）

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进行测绘得出零道高速建设项目（道县段）

房屋征收测绘报告，确认经测绘，申请人被征收房屋共四层、

总面积 360.06m。根据上述测绘报告得出的数据，按照《道县集

体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》（道政发〔2020〕2 号）的标

准对申请人进行补偿事实清楚，依据正确。因此《10 号补偿决

定》认定的事实清楚。

征收部门下决定书之前，多次与申请人进行协商，详细地

为其解说征收的相关政策，希望申请人能支持高速公路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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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日签订协议。但是由于申请人提出一些超越政策的要求，导

致无法签订协议。为了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正常推进，被申请

人于 2024 年 4 月 8 日送达了《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

置告知书》，告知了其安置的方式、补偿的金额以及享有的救

济权利。申请人 2024 年 4 月 28 日申请听证，被申请人于 2024

年 5 月 16 日召开了听证会并听取了申请人的意见，对申请人的

听证意见予以综合考虑，并于 2024 年 6 月 8 日作出《补偿决定

书》，于 2024 年 6 月 9 日送达申请人。故此，被申请人作出的

《10 号补偿决定》程序合法。

因征收部门工作人员多次与申请人协商，但申请人均以补

偿过低，要求补偿的金额超越政策和文件的规定，故无法达成

协议，被申请人根据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

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，作出的《10 号补偿决定》适

用法律正确。

三、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成立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0 号补

偿决定》应当依法予以维持。因申请人的复议理由前三点均是

基于案涉被征收房屋所在地为国有土地的基础上提出，被申请

人在第一点中对于案涉土地性质已经做了详细的回复，案涉房

屋所占土地为集体土地，故此申请人的房屋不适用《国有土地

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的相关规定。对于第四点，申请人称

在听证过程中，答复人频频打断其发言，拒绝听取申请人的意

见使得听证会流于形式与事实不符。实际情况是申请人在听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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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，情绪极大且不配合主持人主持的听证程序，在办案人

员发言时屡次打断办案人员的发言，甚至听证会开到一半中途

退场。而且从《10 号补偿决定》的决定内容可以看出对于申请

人在听证时提出的合理诉求已经进行了采纳，申请人称听证会

流于形式的理由不成立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0 号补偿决定》认定事实清

楚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请复议机关依法维持《10 号补

偿决定》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2 年 3 月 9 日，为实施零陵至道县公路项

目（道县段）建设，被申请人发布《关于拟征收零陵至道县公

路项目（道县段）建设用地的公告》（道政地征公字〔2022〕X

号），拟征地位置包括道县寿雁镇某某村。2022 年 5 月 6 日，

被申请人发布《关于零陵至道县公路项目（道县段）征地补偿

安置方案的公告》（道政地征公字〔2022〕XX 号）。2022 年 12

月 8 日，自然资源部作出《自然资源部关于零陵至道县公路工

程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自然资函〔2022〕XXXX 号），同日，湖

南省人民政府作出（2022）政国土字第 XXXX 号《农用地转用、

土地征收审批单》，同意零陵至道县公路项目（道县段）征收

土地面积 157.2476 公顷。2022 年 12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发布《道

县人民政府关于零陵至道县公路项目（道县段）征收土地的公

告》（道政地征公字〔2022〕XX 号）。

申请人系道县寿雁镇原阳家铺村村民，2016 年，阳家铺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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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何家村合并为某甲村。1997 年 9 月 17 日，寿雁镇人民政府与

万家村签订《关于征收万家村旱地、荒山协议》，协议载明征

收寿雁镇万家村寿富大道万家段两侧各 25 米开发用地。2002

年，申请人及其儿子欧阳某某向寿雁镇人民政府购买 4 个门面，

位于寿富大道万家段北侧，并在上面建成四层房屋，该房屋位

于零陵至道县公路（道县段）建设项目征地红线范围内。

2007 年 12 月 19 日，申请人向寿雁镇国土资源所申请补办

手续。2007 年 12 月 29 日，寿雁镇国土资源所给申请人颁发《村

（居）民商住用地批准书》。2008 年 1 月 14 日，申请人办理了

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编号：2008011488），用地单位为

阳某某，用地项目名称为私宅，用地位置为寿富大道南侧，用

地面积为 180 ㎡。2008 年 1 月 21 日，道县人民政府、原道县国

土资源局在《集体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土地登记申请表 审批

表》（编号：道集用（2007）3816482）中盖章同意给申请人户

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。根据永华（湖南）勘测设计有

限公司对申请人房屋进行勘察测绘后，出具的《零道高速建设

项目（道县段）房屋征收测绘报告》，申请人房屋一层为 213.99

㎡，二层为 118.38 ㎡，三层为 118.36 ㎡，四层为 16.67 ㎡，

合计 467.42 ㎡；另有棚房 20.38 ㎡，棚房（不足 2.2 米）101.72

㎡。经被申请人调查，申请人房屋有围墙（长 20.21 米、高 2.9

米）、房屋片石护坡（长 21.31 米、宽 0.4 米、高 2.4 米）、

水泥坪（349.89 ㎡）、不锈钢水塔 1 个、灶台 2 个、热水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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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、空调 3 个、化粪池（长 3.53 米、宽 2.8 米、高 1.5 米）、

房顶围墙（长 41.2 米、高 0.9 米）等附属物。

在征收过程中，被申请人就申请人房屋拆迁补偿事项制作

了《房屋征拆统计表》，载明对申请人房屋补偿 572480 元、杂

房补偿 15872 元、附属物补偿 42721 元、三项奖励 131026 元、

搬家费 4000、过渡费 12000 元、水电开户补助 2250 元、安置费

85806 元，合计 866155 元。2023 年 10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工作

人员向申请人送达《房屋征拆统计表》，并制作了协商记录。

申请人认为补偿金额太低，接受不了，拒绝在协商记录上签名。

2024 年 3 月 14 日，道县自然资源局向道县零道高速公路建

设协调指挥部出具《关于阳某某房屋建设性质认定的函》，认

定申请人房屋属于合法建筑，用地性质为集体建设用地。2024

年 4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因与申请人就征收案涉房屋未能达成一

致协议，作出《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的告知书》

（道政函〔2024〕25 号），告知申请人拟对其作出如下补偿安

置决定：1.安置方式:分散迁建安置；2.补偿：共计 721321 元

（因超过签约期限未签约，奖励取消）；申请人有提出陈述申

辩意见的权利。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将该告知书送达

申请人，申请人拒绝签字。2024 年 4 月 28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

人提交《陈述、申辩暨听证申请书》，请求被申请人依法举行

听证。2024 年 5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组织召开听证会，听证过程

中，申请人对听证内容不认可，中途离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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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6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10 号补偿决定》，该决

定采信了申请人在听证时提出的遗漏了配合调查奖的意见，决

定如下：一、安置方式：分散迁建安置；二、补偿：征收被征

收人房屋及附属物等补偿款共计721321元；三、征收奖励：37436

元（被征收人主动配合调查的，按被征收正房建筑面积给予 80

元/平方米的奖励）；四、被征收人应当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腾空并交付被征收房屋。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 月 9 日

将该决定书送达申请人，申请人对该决定书不服，拒绝签字，

并向本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向本复议机关申请组织调解。在调

解过程中，因双方对补偿安置的标准及方式分歧太大，无法达

成一致意见，调解未成功。

本复议机关认为：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

《10 号补偿决定》是否合法。以下详述之：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《10 号补偿决定》主体适格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应当作出

征地补偿安置决定，并依法组织实施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与

申请人协商征收案涉房屋未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的情况下，具有

作出补偿安置决定的法定职责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《10 号补偿决定》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

在征收案涉房屋时，聘请测绘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测绘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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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测绘结果制作了《房屋征拆统计表》，对案涉房屋、杂房以

及附属物的补偿列出了明细，并将该统计表送达申请人。在《10

号补偿决定》作出前，向申请人送达了告知书，告知拟作出补

偿决定的内容和申请人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。在申请人提出陈

述申辩和申请听证时，听取了申请人的陈述申辩意见，并组织

召开了听证会。上述程序表明，被申请人已充分保障了申请人

在征收过程中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的权利，

在此基础上作出的《10 号补偿决定》，程序合法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0 号补偿决定》内容合法。历次修

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对国家征收（征用）土地

均明确规定，征收的主体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，并且要报

请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。本案中，申请人称案涉房屋所使

用的土地已于 1997 年被寿雁镇人民政府征收，所以其土地性质

应为国有土地，但寿雁镇人民政府不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，不

具有征收的主体资格，其所谓的“征收行为”亦未经有批准权

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对申请人的该主张，本复议机关不予支持。

根据本复议机关查明的事实，申请人 2008 年申请补办的是集体

土地使用权设定登记，案涉房屋使用的土地在湖南省人民政府

（2022）政国土字第 XXX 号《农用地转用、土地征收审批单》

批准征收的红线范围内，道县自然资源局亦认定案涉房屋用地

性质属于集体建设用地，上述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，足以

证明案涉房屋用地性质为集体土地，被申请人按照集体土地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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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对案涉房屋进行征收补偿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被申请

人聘请测绘公司对申请人房屋面积进行勘察测绘，调查统计了

申请人房屋的附属物，根据《道县集体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

置办法》（道政发〔2020〕2 号）规定的标准对申请人房屋及附

属物进行补偿，并计算了搬家费、过渡费、水电开户补助、分

散迁建安置费、配合调查奖等费用，其作出的《10 号补偿决定》

内容适当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0 号补偿决定》认定事实清

楚、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决定如

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0 号补偿决定》。

申请人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，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永州市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八月五日


